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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港航管理局文件
浙港航〔2019〕3号

关于做好 2019年全省水路春运工作的通知

各市港航管理局：

为认真做好 2019年春运期间水路客货运输工作，落实交通运

输部、省政府对春运工作的要求，现对 2019年水路春运工作提出

如下要求，请认真执行。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全面部署水路春运工作

据预测，全省 2019年水路春运客运量为 575万人次，车运量

为 26万辆，总的客流量预计将比去年增长 5%左右；客流构成仍

以旅游、学生和走亲访友为主，其中，舟山航区客流高峰预计出

现在春节前后各 1周，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正月初二至正月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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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，杭州航区客流高峰预计主要集中在正月初三、四、五、及元

宵节；节前 15天和节后 25天的总体客流比约为 1比 3。2019年

春运全省预计投入客船 1300艘、9万客位,运力能满足旅客运输

的需求。

为做好 2019年水路春运工作，各单位应树立高度的责任感，

切实加强领导，按照“安全第一、保障有力、方便快捷、服务至

上”的总体要求，认真分析新情况、新特点，从早、从严、从难

进行部署。要在当地政府和交通主管部门的领导下，成立由主要

领导负责，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春运领导小组，有针对性地制定

并组织实施春运工作方案，明确职责，密切配合，及时解决运输

工作中出现的问题。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各级政府和交通主管部门

汇报，争取支持。省局成立了以胡旭铭局长为组长，林建亚、徐

汇副局长为副组长，运政、海事、船检、航道、港政、办公室等

处室负责人参加的春运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局运政处，

值班电话: 0571-88909375（工作日）、0571－88909320（晚上及

节假日）。

春运期间，各单位要加强值班，实行 24小时值班制度，密切

掌握动态，关注天气变化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解决。请各单位将

春运领导小组人员、值班电话于 2019年 1月 16日前上报省局。

二、合理安排运力，完善应急预案

各单位要结合实际，针对旅游热线、恶劣天气及其他突发情

况，坚持底线思维，完善运输方案。要建立应对安全事故和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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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机制，完善应急预案。客流量较大和较集中

的地区，要成立运力调度中心，及时处理局部航线运力紧张和压

客问题，安排好机动运力。

水路客运企业要在运量预测的基础上，提前做好船舶、码头

设施设备的维修与保养，确保船舶及码头设施的完好与适航。要

合理调配运力，提高运输效能，确保旅客及时输送。同时，要与

客运港站加强联系，发生旅客压港情况时，立即向当地港航管理

部门汇报，争取安排机动运力。港航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部分客

运企业因经营资质达不到要求可能引起停航的情况。同时，要统

筹安排好节日市场供应和重点物资运输，尤其要加强煤炭、成品

油运输应急保障工作。

舟山市是我省水路春运重点，春节期间旅游客流旺盛，针对

到普陀山游客持续增加的趋势，要周密部署朱－普线、沈－普线

等航线的运力，并对可能出现的恶劣天气造成高速客轮停航、舟

山跨海大桥封闭等情况，制定好应急疏客运力调配预案，落实机

动运力的船舶，确保及时疏客。

三、强化安全管理，加强市场监管

各单位要树立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思想，把

运输安全作为春运工作的重中之重，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在春运开始前开展安全检查，对企业要重点检查管理

人员、组织机构是否到位，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建全、是否落实等。

对客船要重点检查船舶是否适航、船员是否适任、有关船舶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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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齐全、安全管理责任是否落实等。检查发现重大事故隐患要

及时向当地政府和交通主管部门汇报，严禁不适航的船舶投入春

运。要跟踪检查春运安全工作落实情况，发现隐患和薄弱环节及

时督促整改，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加强现场监督，制止非客船违章搭客。客流高峰时，

港航管理部门要派员到重点客运站、渡口现场监督管理确保安

全。要加强辖区内重要通航水域的航行秩序管理，加强巡航检查

和现场监督管理，制止非客船搭客和“三无”船舶参加运输，严禁

船舶超载。要密切保持与乡镇政府的联系和沟通，加强对乡镇渡

口、渡船和乡镇船舶的安全管理。要加强对航道、航标和船闸等

设施的检查和维护，确保航道安全畅通。

（三）完善恶劣天气和紧急情况下的应急预案。要及时了解

和掌握当地的气象预报，做好紧急情况的应对措施和抢险预案，

督促和帮助船舶运输企业做好防风、防冻、防滑、防雾等各项工

作，对应急所需的各类物品要提前准备；严格执行有关航行规则

和操作规程，严禁超抗风等级和冒险航行。

（四）依法做好港口危险货物管理工作。各客运（包括客滚

运输）站点要采取有效措施，加大检查力度，对上下船舶的车辆、

旅客携带的物品进行安全检查，严禁装载或者携带危险物品上船，

危险货物必须专船专运。各危险品码头必须严格执行法定的危险

货物申报制度，按照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组织港口作业。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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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管理部门要强化监管，对客运和危险品码头进行重点巡查，保

障港口旅客运输和货物作业安全。

四、坚持以人为本、提高服务质量

牢固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，加强对服务人员、司

乘人员的教育、监督和管理，继续深入开展“情满旅途”、青年

志愿者“暖冬行动” 等活动，采取多种措施为旅客提供人性化

服务，大力倡导优质服务、规范服务、文明服务，重点照顾老弱

病残和困难旅客。春运期间，各港口、渡口和船闸要加强调度，

保证客船优先靠泊、优先过闸和客车优先过渡。要设立投诉电话

并向社会公布，及时受理旅客投诉和监督。要切实以方便旅客出

行为目标，做到购票方便、航班正点、出行快捷、安全舒适。夜

晚有旅客滞留的客运站，要开放候船室并提供必要的服务，使旅

客满意。集中整治客运场站、客运船舶的卫生情况，保证站容站

貌、船容船貌干净整洁。

五、加强宣传和信息报送工作

各单位要加强春运的宣传报道工作，主动与新闻媒体沟通，

及时发布水路春运动态，特别是船期变化等情况，便于旅客及时

掌握水路春运信息。及时通报春运进展情况，报道春运中涌现出

的好人好事，曝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等。

2019年春运实行日报制度。各单位要落实专人负责，每日上

午 9：30 前通过传真或外网邮箱向省局报送前一天的《2019年水

路春运旅客运输统计表》（见附件）。每周把春运中好的做法、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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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进展情况及时报省局。舟山市交通运输局要按交通运输部有关

文件精神，做好本航区春运数据向交通运输部的直接报送工作。

各单位还要加强春运的宣传报道工作，通报春运进展情况，报道

春运中涌现出的好人好事，曝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，设立投诉电

话并向社会公布。春运结束后，各单位要认真总结，书面总结材

料请于春运结束后 2日内报省局。信息报送联系方式：0571－

88909375，0571－88909337（传真），1173650458＠qq.com（外网

邮箱）。

附件：2019年水路春运旅客运输统计表

浙江省港航管理局

2019年 1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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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舟山市交通运输局。

浙江省港航管理局办公室 2019年 1月 8日印发


